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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禁还是限不管是禁还是限，，必须加强监管必须加强监管
参与研讨的专家和参与调查的市民均认为——

 烟花爆竹，是“禁”还是“限”

▲

从4月5日开始，本报发起了“关于禁放
还是限放”的调查，截至10日，共有1万余人
参与了投票，其中有效投票为3572票。赞成
限放的有1538票，赞成禁放的有676票，赞
成不加限制的有1358票，分别占总投票人数
的43%、19%、38%。

根据年龄段分布，支持限放的投票者多
为30岁至50岁的中年人，几乎占了支持限放
人群的六成。30岁以下的年轻人崇尚自由多
数选择不加限制，而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则
多数支持禁放。

多数支持限放的市民认为,中华民族传
承多年的文化符号不应该丢弃，只要有序管
理，目前存在的问题就完全可以得到较好解
决。不少建议禁放的人认为，应一劳永逸以
禁放换取安静和蓝天。提倡不加限制的市民
表示，真正的文明应当出于本心，而非通过法
规来限制，如果燃放真的弊大于利，就应加强
宣传引导，让市民真正认识到问题的根源，而
非强制限或禁。

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和不少市民纷纷表示，无论是限还是
禁，加强监管都是基础，如果决定限放，就要限出效果，既满足燃放者
的愿望，又保护其他人的权益。

□记者 连漪

昨日，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联合中国民主法制研究中心，举办了洛阳市烟花爆竹管理
研讨会，市民代表、法律界人士、民俗专家等针对我市烟花爆竹的管理办法进行了研讨。

与此同时，由本报发起的调查也告一段落，《洛阳晚报》记者统计发现，支持限放的市民
占多数，大家提供的“金点子”不少。

在昨日的研讨会上，对烟花爆竹、对联等
民俗文化有深入研究的民俗专家刘百灵和洛
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周占生，不约而同
地阐述了一个观点：就目前而言，限放似乎是
找到民俗和法制平衡点的最佳方式。

“燃放烟花爆竹有一定的弊端和危害性
毋庸置疑，但因此而一棒子将其打死显然没
有尊重民俗文化。”刘百灵说，中华民族的传
统民俗文化需要一个传承的载体，不能因一
时的问题而将其扼杀，剥夺了下一代认识了
解这一事物的权利，由此造成的危害相信比
烟花爆竹更大、更严重。

周占生认为，放或者不放都是民众的权
利，就目前而言，烟花爆竹尚未到非禁不可的
地步；不过，通过适度管理使其良性发展也是
很有必要的。民俗需要尊重传承，市民想要
的良好空气质量、无噪声等也需要保障，限放
从目前来看是找到其中平衡点的最佳选择。

观点：
限放可在民俗和法制中找到平衡点

建议：
加强宣传和监管，拿出更有效的处罚手段

不少市民表示烟花爆竹是一条产
业链，如果大家买不到烟花爆竹或买到
的烟花爆竹都安全、无污染，那么燃放
烟花爆竹的危害性自然就会小得多，因
此源头治理很重要。

要按照危险程度、爆炸物成分、重
量、体积、燃放分贝等技术指标进行分
类，制定严格的烟花爆竹等级，不同等
级分别适用于个人燃放、企业燃放、大
型焰火晚会燃放等。

严格监管销售体系，大规模减少烟
花爆竹销售点。如果有条件的话，可在
限放时段实行烟花爆竹购买实名制。

源头治理，严控准入

根据我市目前的限放管理规定，只
有每年春节期间是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的，但不少市民表示，最令人反感的是
因婚丧嫁娶燃放的鞭炮，特别是有些人
在大马路上或酒店门前想放就放。

不少市民建议，限放规定要进行细
化，对婚丧嫁娶类燃放进行明确规定。
所有婚丧嫁娶类燃放必须在办事处或
社区警务室进行备案，并且明确燃放地
点，出门进门时方可燃放，马路闹市坚
决杜绝。

此外，酒店、饭店门前可配备“燃放
笼”，既保证喜庆的放炮声，又能避免人
身伤害和环境污染。

婚丧嫁娶，严格备案

我市从 2004 年开始实行限
放，但大多数市民认为限放的效果
有限，在部分时段和地点限放的规
定几乎成为一纸空文，这与执法手
段单一、市民违法成本太低（最高罚
款500元，且取证困难）有关。

不少市民建议，由公安、社区网
格员、保安、普通市民组成自上而下
的监督体系，举报有奖。此外，违规
燃放烟花爆竹一经查实，可与个人
及单位考核挂钩，也可学习上海将
违规燃放行为逐步纳入征信体系。

多方联动，挂钩考核

如今，烟花爆竹追求“响数”，已
经与最初“讨彩头”的意愿相背离，
进而成了不少家庭、企业相互攀比
的工具。

不少市民建议，加强对文明燃
放烟花爆竹的宣传，使其回归烘托
喜庆气氛的初衷。宣传要进社区、
进校园，让每个人都养成在限定时
间、限定地点安全燃放的习惯。

加强宣传，改变观念

数字：
超四成民众支持限放


